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部门、各系（室）： 

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班主任工作考核实施细则》已经 2025

年 12 月 29 日学院第 22 次党政联席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班主任工作考核实施细则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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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，完善班主任工作机制，进一步

促进班主任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，客观评定班主任的工作表现

、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，充分调动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

和创造性，根据《宁夏大学班主任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考核

细则。 

一、考核对象 

全院在岗班主任 

二、考核原则 

（ 一）坚持“客观、公开、公正”的原则； 

（二）注重工作实绩的原则； 

（三）全面考核、综合评定的原则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
学院和书院共同组织开展班主任考核工作，考核小组由学

院领导、书院领导、系负责人等人员组成。 

四、考核时间 

根据班主任的履职情况， 学院每年12月底对班主任进行考

核。 

五、考核内容及方式 

（一）考核内容：主要包括思想表现、工作能力、履职 

尽责和工作成效等。 

（二）考核方式 

班主任的考核通过个人述职自评、学生满意度评价、学院

评议和书院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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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班主任自评 

班主任本人对一年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总结，认真开展自我

评议。自评的内容主要围绕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班主任工作

考核表》中所列内容展开，班主任需对自己的工作从宏观上进

行定性评价，并填写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班主任工作考核表》

。 

2.学生满意度评价 

学生满意度评价以班主任所负责的学生班级为单位， 由书

院组织学生填写《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班主任工作考核学生满

意度评价表》，参与测评的学生人数应不少于班主任所带班级

学生人数的80％。学生满意度评价重点考察班主任深入学生和

指导学生成长成才的工作情况。 

3.学院和书院评议 

班主任工作考核小组每年12月底组织召开班主任述职考

核汇报会，学院和书院根据班主任述职汇报及平时工作情况进

行考核评议，并进行综合评议。 

（三）成绩构成 

考核成绩学生满意度评价60%，学院评议20%、书院评议20%，

评分均采用百分制。计算公式为： 

综合得分=学生满意度评价* 60%+学院评议*20%+书院评议*20% 

六、考核等级 

（一）考核结果 

班主任的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，优秀

的比例不超过学院班主任总数的10%。 

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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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无故缺席班主任会议、培训、述职工作的 2 次及以上，或请

假超过 3 次及以上的。 

2.所带班级同一学生因违反考场规则、考试作弊、旷课、学

术不端等原因被处分2次及以上的。 

3.连续2个月不在学校工作的。 

4.不能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。 

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年度考核应定为不合格，并予以解聘。 

1.经学校认定，存在师德师风方面失范行为的。 

2.学校给予党纪、行政处分。 

3.年度班级出现重大管理问题及事故、班级学生有严重违

法行为的。 

4.学校及学院年度考核中班主任工作不合格的。 

5.经学院研究，其他认定为不合格需要解聘的情形。 

（二）根据考核结果核计班主任工作量 

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的，按照每学年48分的公共服务工作量

核定，直接推荐参评校级优秀班主任，学院年度考核“优秀”

优先；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的，按照每学年36分的公共服务工作

量核定；考核结果为“基本合格”的，按照每学年24分的公共服

务工作量核定；考核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，不予核定工作量。 

 

 

 

 


